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对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的书面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

作的通知》，经公司自查发现：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的海

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皮革城公司”）限售股权

10,325,700 股，持股比例为 3.69%。海宁皮革城公司于 2010 年 1 月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在 2010 年度财务报表

中，将该限售股权列示在长期股权投资并采用成本法核算，期末数

42,968,401.00元，投资成本为 42,968,401.00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的规定：“企业持有上市公司限

售股权（不包括股权分置改革中持有的限售股权），对上市公司不具有

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将该限售股权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司 2010 年度

财务报表将持有对海宁皮革城公司的限售股权划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并

采用成本法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经与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

本期采用追溯重述法对该项差错进行更正，即根据公司对该项投资持有

的目的，对持有的海宁皮革城公司的限售股权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依据充分，符合法律、

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投资状况。监事会



 

同意董事会关于就该事项做出的进行会计差错调整的意见，以及就其原

因和影响所做的说明。监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对公司投

资中的重大事项予以密切关注，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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